
鄂环（辐）表〔2026〕3号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鄂尔多斯东胜罕台110千伏变电站

2号主变扩建及二电源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分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鄂尔多斯东胜罕台11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及二电源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建设基本情况
本项目为110kV输变电工程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镇境内。本项目的建设可满足该区域新增小区（方兴天骄府、文德名邸、方正圆），在建高层小区（凯世房地产、恒悦幸福里、方正圆2期）的报装容量共计47300kVA，罕台11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可满足该区域新增负荷的需求，可提升地区供电能力。项目建设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罕台110kV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

本期扩建1×63MVA主变，110kV出线新建1回（至装备220kV变电站），新建35kV出线2回，新建10kV出线9回，本期2号主变10kV侧装设1组（4+6）Mvar低压电容器。站内扩建，不新征用地。

（二）装备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

本期扩建1回110kV出线，占用110kV架构侧东起第8间隔，站内扩建，不新征用地。

（三）装备220kV变电站至罕台110kV变电站110kV线路工程

线路起于装备220kV变电站110kV侧，止于罕台110kV变电站110kVGIS间隔。本工程线路路径总长约16.9km，其中新建架空线路长约11.8km（单回架设），利用已建宫装线约5.1km（双回路+四回路混建），新建塔基40基，其中转角塔22基，直线塔18基；利旧杆塔18基；架空段选用JL3/G1A-300/25钢芯高导电率铝绞线，导线截面300mm2。新建段线路起于国电九成宫汇集站～装备110kV线路（110kV宫装线）37#塔，止于罕台110kV变电站；利旧段起于110kV宫装线37#塔，止于装备220kV变电站本期扩建的110kV出线间隔。
二、总体意见

本项目在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和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在可控范围内。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
三、项目建设及运行期间应做好的工作

（一）严格落实项目施工期、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做好生态保护工作。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活动范围，合理布局，尽量减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控制和改善工频电场、工频磁感应强度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措施和方法，监测值应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要求。

（三）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的噪声值及防噪措施应满足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要求，监测值应符合国家评价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四）项目开工建设中发现地下古遗迹现象请立即停工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程序，对地下文物进行保护，并对相关管理部门报备。

（五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生态保护、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按要求重新报批。

（六）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，项目方可投入正式运行。

（七）由东胜区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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